申请主动撤销学位授予点汇总表
学院名称（公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
	序 号
	学院名称
	学位点代码
	学位点名称
	层次类别
	获授权年份
	额度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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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额度用途可填写“ 同期增列 ”、“学校保留 ”或“提交市级统筹 ”。
申请自主增列学位授予点汇总表
学院名称（公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
	序 号
	单位名称
	学位点代码
	学位点名称
	层次类别
	额度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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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额度来源可填写“ 同期撤销 ”或“往年撤销保留 ”；如为“往年撤销保留 ”，需说明所撤销学位点的名称及年份。
